                  具    結     書

(   )一、本公司具結復運出口貨物: 報單號碼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係不再辦理沖、退稅，退押及解除授信機構擔保，且非屬進口機器設備分期繳稅及免稅案件，請准免調原進口報單抵銷。

(   )二、原進口報單逾五年，致無法提供報單號碼，如有不法願付一切法律責任，係屬外貨復出口案件，因無法提出足資證明本案原已有進口事實之文件，願接受貴局徵收推廣貿易服務費，絕無疑議。

            本具結書僅具結(  )者，對於上述所具結均屬實，如有不實情事自願放棄本公司權益並接受貴關處分。

 此致

 台北關出口組

 立切結書人

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